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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也许是由于想象力的匮乏，现代人已很难超越先哲们的“奇思妙想”；也许是由于社会分工的细化导
致了“隔行如隔山”，不同学科领域甚至同一领域的不同专业之间似乎缺乏相互了解；也许是由于人
人平等理念的泛滥，即使真有“高明”的想法也难以被他人欣然接受，更别说奉若圭臬了；也许是社
会发展的异化或者加速化，诸多知识经常遭遇“昨是今非”的尴尬；也许是由于⋯⋯凡此种种，似乎
导致了社会科学研究中一种普遍的“不信任”，于是，“有理无数慎谈学术”、“请用事实说话”的
呼声日见高涨。
可能是无奈之举，也可能是必然性的历史潮流，在传统思辨研究方法之外，实证研究方法逐渐受到人
们的青睐，这一变化也出现于法学界。
在我国，法律实证研究方法的历史并不算长，到现在还仍然未脱稚气，但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大有蓬
勃发展之势。
法律实证研究方法是在借鉴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实证研究方法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与思辨研
究方法相比，有以下区别：一是前者注重归纳式的“我发现”，而后者注重演绎式的“我认为”。
二是前者往往注重挖掘现实背后的合理原因，因而显得有些“保守”。
迪尔凯姆就曾经指出：当我们试图解释一种社会现象时，必须分别研究产生该现象的原因和它所具有
的功能。
①而后者往往注重通过批评现实而构建未来，因而显得有些“激进”。
三是前者往往会关注经常被人们有意或无意忽视掉的细节问题，而后者则经常关注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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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社会学、人类学、法学等多学科的角度共同探讨法律实证研究方法，并把这些研究成果结集出
版，在国内可能尚属首次。
     本书共分以下几部分：第一部分是会议发言的录音整理稿，完整再现了这次思想盛宴的全貌，其中
许多发言不乏原创性与经典性；第二、三部分是会议论文精选，基本体现了迄今为止我国法律实证研
究方法的最新成果暨最高成就；附录部分是几次相关会议的综述，旨在为读者提供进一步研究的线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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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我对前几位专家的发言有下列感受：都是务虚，侧重方法论、价值、理论等；对实证研究能否
践行，存在分歧和差异；我国的实证研究并非一定要在理论建构完备后才能施行；在调查中不存在绝
对的事实真相，不能因此而否定研究中所搜集的材料的真实性。
综上，法律实证研究是可行的。
下面，我主要谈一下公检法系统的绩效考评制度。
对三者共同予以探讨的原因：一是三者的考评制度有同有异；二是绩效考评制度是被管理者努力度、
廉洁度指标的设定、测量和适用的过程，它要面临和解决的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适度性、对称性问
题。
我在对法院进行实地调研与文件梳理后发现以下现象：一是数字化管理。
即各级法院对法官工作质量的控制和检测都是通过设立某种数字化标准如立案率、上诉率等进行衡量
，并且不断细化。
二是各级法院同构性。
即各层级法院的指标同构，毫无差异。
三是不同层级法院指标同构，但同级法院因适用人员不同而指标具有双轨制，法院领导和普通法官的
考评主体、标准、程序不尽相同。
这些现象说明几个问题：第一，同构性抹杀了我国法院的审级制度；第二，双轨制与法官独立相违背
，法院领导对所有法官的任何案件瑕疵承担连带责任加大了其剩余风险，导致不得不插手所有的疑难
复杂案件。
由于公检法系统都采用计件考核方式。
因此，数字化管理是三机关的共同点。
但公安作为上下级领导的执法机关，同构性与双轨制对其较为合理。
检察机关作为上下级领导的司法机关，同构性较双轨制更为合理。
但是，数字化管理作为三者的共性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加强了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领导控制。
第二，绩效考核设立的目标与受其管理下的工作人员的行动目标是否一致，能否达成，有无效果。
第三，考核方式单向，仅针对实体法而缺乏程序法的考核。
第四，三机关之间缺乏协调一体化的考核机制，互相牵制，而法律规定与诉讼实践又要求三者相互合
作，从而造成无法化解的矛盾和冲突。
第五，考核标准不尽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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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律实证研究丛书:法律实证研究方法》编辑推荐：法律实证研究方法是在借鉴人类学、社会学等学
科实证研究方法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
在我国，法律实证研究方法的历史并不算长，到现在还仍然未脱稚气，但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大有蓬
勃发展之势。
《法律实证研究丛书:法律实证研究方法》从社会学、人类学、法学等多学科的角度共同探讨法律实证
研究方法，并把这些研究成果结集出版，在国内可能尚属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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